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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討論 

提案單位：總務處 

一、如何支應班級教室冷氣補助款？提請討論。 

   說明： 

一、自 111 年度起，班級教室冷氣費用由市府教育局補助款支應，補助標準計算如

下:每間教室 2 台冷氣，每年四個月(5、6、9、10 月份)，每月 22 天，每天 8 小

時，每台每小時耗電 2.5 度，每度 2.82 元計算，另加 20%額度，本校 25 班共補

助 297﹐792 元。 

二、惟考量實際使用情況，每年 4 月份 11 月份尚有部分天數將會使用冷氣，本校擬

依每班每月冷氣給予 3000 元額度(每度 6 元)為一期進行管控，每年分四期發

放，每一期未用完金額列入次期(或次年度)  

三、冷氣使用時間及溫度仍依照本校訂定之冷氣機使用要點辦理 

1.使用時間:0900-1700。 

2.室內溫度達 28 度以上 

3.以不收費﹑不加值﹑不退費為原則。 

四、以上作法自 111 年度本學期先行試辦，若有未盡事宜再研擬討論進行修正。 

 

二、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維護辦法修正草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說明：配合教育部補助桃園巿公立國民中學小學「班班有冷氣」之冷氣電費及維護費

修正以不收費、不加值及不退費為原則修正。 

 

 

 

 


